
⽅⼭县宏康牧业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资产使⽤权
及合作经营权公开拍卖公告

受委托，我公司定于 2026年 6⽉ 26⽇ 9:30（延时除外）在中
拍平台以⽹络电⼦竞价⽅式，公开拍卖⽅⼭县宏康牧业有限责任公

司部分资产使⽤权及合作经营权项⽬。现将有关拍卖事宜公告如

下：

⼀、拍卖标的基本信息

本次拍卖标的均为三年期资产使⽤权、合作经营权，按现状公开竞价出让，不包含资
产所有权，具体明细如下：

标的

序号
标的名称 主要内容简介

起拍价

（万元/年）

保证⾦

（万元）

1
养殖⼀场三

年租赁权

设计可饲养约 5000头⾁
⽜，包含⽜棚 33座、⻘储
窖、时产 10吨饲料加⼯⼚
及配套设施设备。

140 60

2
养殖⼆场三

年租赁权

设计可饲养约 3000头⾁
⽜，包含⽜棚 14座、⻘储
窖及其他配套设施设备。

70 30

3
屠宰场三年

合作经营权

年设计屠宰量 3万头，配
有全套屠宰⽣产线、冷库

及附属设施。

137 60

4
⻝品加⼯⻋

间三年合作

经营权

建筑⾯积 4805.58㎡，配
套机器设备全新未投⼊使

⽤。

30 20

特别说明：

1.本次标的均为现状出让，标的⽆抵押、⽆查封、⽆现存权属争议。



2.委托⼈“⽅⼭县宏康牧业有限责任公司”⽬前为被执⾏⼈，标的资产未被司法查封，竞买
⼈应知悉并⾃⾏评估因委托⼈债务问题可能引发的潜在⻛险。

3.标的原有证照情况如下：

•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：存在未按规定提交年度报告的情形，不可直接沿⽤作为经营
依据，买受⼈须⾃⾏办理变更或重新备案。

•《排污许可证》：有效期⾄ 2031年 3⽉ 17⽇，状态正常，但买受⼈仍须根据⾃身经营主
体办理相关变更或重新申领⼿续。

4.经营期间产⽣的各类费⽤、整改成本、办证成本均由买受⼈⾃⾏承担。

⼆、竞买⼈资格条件

（⼀）通⽤资格（所有竞买⼈均须满⾜）

1.主体要求：在中华⼈⺠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、有效存续、具备

独⽴承担⺠事责任能⼒的企业法⼈。

2.信⽤要求：竞买企业及其法定代表⼈、控股股东未被列⼊“信

⽤中国”失信被执⾏⼈、重⼤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

失信名单。

3.⻛险承诺：竞买⼈须现场踏勘标的，书⾯签署《标的现状及⻛

险完全知悉与不可撤销承诺书》，⾃愿认可标的全部现状、瑕疵及经

营⻛险。该承诺书包含竞买⼈⾃愿放弃请求⼈⺠法院或仲裁机构调

减违约⾦权利的条款。

（⼆）专项资格（对应标的分别满⾜）

1.养殖⼀场、⼆场：具备 3年以上畜牧养殖⾏业从业经验，可提

供近 3年同类项⽬经营合同、社保缴纳记录、从业证明、对应经营

范围营业执照等有效佐证材料；

2.屠宰场：具备 3年以上畜禽屠宰或⻝品加⼯相关从业经验，

可提供近 3年同类项⽬经营合同、相关资质证书等有效佐证材料；



3.⻝品加⼯⻋间：具备⻝品⽣产资质或 3年以上⻝品加⼯相关

从业经验，可提供近 3年同类项⽬经营合同、相关资质证书等有效

佐证材料；

三、报名⽅式及保证⾦缴纳

1.报名及保证⾦截⽌时间：2026年 6⽉ 25⽇ 17:00（保证⾦以

账户实际到账时间为准，逾期⽆效）。

2.报名资料：竞买⼈须在截⽌时间前提交企业营业执照、法⼈身

份证明、⾃报名前 1个⽉内由‘信⽤中国’官⽅渠道出具的完整信⽤查

询报告（需包含竞买企业及其法定代表⼈、控股股东的失信被执⾏

⼈、重⼤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查询结果）、

相关从业佐证材料、⻛险承诺书等资料原件及加盖公章复印件，现

场办理竞买登记⼿续。

3、保证⾦账户：

户名：⼭⻄阳光拍卖有限公司

账号：14050169815200000123

开户⾏：中国建设银⾏股份有限公司吕梁东城⽀⾏

⾏号：105173080520

（汇款附⾔统⼀标注：宏康 XX标的保证⾦）

4.保证⾦规则：未成交竞买⼈保证⾦在拍卖结束后 5个⼯作⽇

内⽆息原路退还；成交⼈保证⾦⾃动转为履约保证⾦，待全款缴

清、资产顺利交割、⽆任何违约情形后⽆息退还。

5、买受⼈须在拍卖成交后 3个⼯作⽇内与拍卖⼈签署《成交确

认书》，逾期未签署的视为根本违约，履约保证⾦不予退还。

四、标的咨询与现场看样



1.咨询、踏勘时间：2026年 6⽉ 13⽇⾄ 2026年 6⽉ 25⽇（每

⽇ 9:00—17:00）。

2.看样地点：⼭⻄省吕梁市⽅⼭县积翠乡⾚红村（⽅⼭县宏康

牧业有限责任公司⼚区）。

3.重要提示：拍卖资料仅供参考，标的⾯积、设备、现状、场地

条件均以现场实物为准。竞买⼈必须⾃⾏踏勘、审慎研判经营条

件、办证条件、环保要求及政策⻛险，⼀经报名参与竞价，即视为

完全认可标的已披露的全部现状、明示瑕疵及可通过现场踏勘发现

的外观瑕疵，买受⼈不得基于前述瑕疵向委托⽅、拍卖⼈提出异

议、索赔或退费。对于委托⽅故意或重⼤过失隐瞒的标的固有重⼤

隐性瑕疵，买受⼈可按本公告⻛险提示条款约定协商处理。

五、拍卖⽅式、成交付款及交割规则

1.拍卖⽅式：本次拍卖为设有保留价的增价竞价⽅式，最终成

交结果以中拍平台系统记录为准。

2.价款⽀付：买受⼈须在成交确认后 7个⼯作⽇内⾜额付清全

部成交价款，逾期未付清的视为违约。

3.交割⽅式：全款到账后，买受⼈凭成交凭证与委托⽅签订正

式经营合同，办理资产清点、移交、交割⼿续。

4.税费承担：本次交易过程中，依法应由委托⽅和买受⼈各⾃

承担的税费，由双⽅各⾃依法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。办证费⽤、整

改费⽤、经营投⼊费⽤，均由买受⼈⾃⾏承担。

六、经营管理约束及权责约定

1.经营期限⾃资产实际交割移交之⽇起计算，为期三年。

2.买受⼈经营期间须妥善管护场地、设备、设施，承担⽇常维

修、养护、环保、安全主体责任，不得擅⾃转租、转借、转包、改扩



建、改变场地⽤途。

3.买受⼈擅⾃转租、转借、转包标的资产、擅⾃改扩建、改变场

地⽤途的，委托⽅有权单⽅解除合同，不予退还履约保证⾦，并要

求买受⼈限期恢复原状，给委托⽅造成损失的，买受⼈还应⾜额赔

偿全部损失。

4.经营期满后，买受⼈须按资产正常合理使⽤损耗后的完好状

态交还全部资产，不得存在⼈为损毁、擅⾃改造、配件缺失等⾮正

常损耗情形，移交时双⽅共同对照⾸次交割清单逐⼀核验，若存在

前述⾮正常损耗情形的，买受⼈须照价赔偿。

七、⻛险提示（审慎阅读）

1.标的按现状交付。委托⽅及拍卖⼈不对设备性能、产能、环保

达标、办证通过率、经营收益作任何承诺与保证。

2.原有证照不可直接沿⽤。标的原有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存

在未按规定提交年度报告等瑕疵，《排污许可证》虽在有效期内，但

买受⼈仍须根据⾃身经营主体依法办理相关变更或重新申领⼿续。

买受⼈须⾃⾏承担全部办证成本、整改成本、政策⻛险及经营⻛

险。

3.⻛险⾃担。因买受⼈⾃身研判不⾜、经营管理不当、未达标整

改、未按时办证等⾃身原因导致⽆法经营的，⻛险及损失由买受⼈

⾃⾏承担。因委托⽅未披露的标的固有重⼤隐性瑕疵导致⽆法正常

经营的，买受⼈可依法依规协商处理。

4.法律责任独⽴承担。买受⼈经营期间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受到

⾏政处罚，或因⾃身经营⾏为造成第三⽅⼈身、财产损失的，全部

责任由买受⼈⾃⾏承担，给委托⽅造成名誉损失或经济损失的，买

受⼈须⾜额赔偿。



5.违约责任。买受⼈逾期付款、弃拍、拒签合同、违反经营承诺

的，视为根本违约，保证⾦不予退还，同时追究相应法律责任。买

受⼈明确承诺，⾃愿放弃请求⼈⺠法院或仲裁机构对违约⾦数额予

以调减的权利。

⼋、联系⽅式与监督渠道

拍卖⼈：⼭⻄阳光拍卖有限公司

地址：吕梁市离⽯区滨河北⻄路 65号

业务咨询：18635801142、15364781799

监督电话：0358-6022276

特此公告。

⼭⻄阳光拍卖有限公司

⼆〇⼆六年六⽉⼗四⽇


